
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3月 21日，鲁甸县卫生健康局召开了“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验收

监测单位（云南智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并特邀 3名行业专家组成。验收小组根据

本项目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建设情况、环保措施

设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查验，认为本项目符合环保验收条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验收意见汇总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柑子园社

建设单位：鲁甸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60张病床

建设内容：主要开设有门诊、住院部、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针灸理疗科、妇

产科、疾病防控科、妇女儿童保健、新农合等11个业务科室；辅助检查科室有：生化检验

科、B超检查室、放射DR室、心电图等科室。现有在职职工 44 人，其中卫技人员 43

人，会计 1人，中级职称 3人，初级（师）26人。年工作 365天，实行 3班倒，每

班 8小时工作制。建成后实际共设置60张床位，门诊量为90人/天。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年 12月 2日委托云南蓝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龙头山镇翠屏卫生院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于 2015年 12月完成报告的编制并上报审

批。于 2016年 3月 22日取得鲁甸县环境保护局关于《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鲁环准许[2016]125号文件）。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 1066万元，实际投资 106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4万元，占总



投资的 3.11%。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核对《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建设地点、主要生产

工艺与环评阶段一致，采取的环境环保设施建设内容中，环评要求依托一个原有的

10m3容积的化粪池，项目实际建成之后，除了门诊楼和综合楼依托原有 10m3化粪

池之外，新建一个 10m3的化粪池供新业务用房和员工周转房使用，满足环评要求，

以上变动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其余环保措施建设内容满足环评要求。因此，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本项目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有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两类。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进入化粪池（容积 25m3）处理后一并进入院

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能力为 25m3/d），处理达标后进入鲁甸县市政污水管

网，不直接排入水体。

（二）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过程中产生的恶臭。

污本项目的污水处理站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密闭加盖，污水处理站散

逸出的恶臭气体经自然扩散后排放很少，影响较小。

（三）噪声

本项目运营噪声主要为水泵、一体化污水处理站等运行时产生设备噪声，本项

目选用底噪设备，并维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根据“合理布局”的设计原则

合理布置噪声源，通过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排放。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为医疗废物、危险固废和一般固废，一般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一般

废包装材料等，危险废物主要为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本项目生活垃圾等集中收集之后由乡政府相关部门 1天/次处置，做到日产日清；

一般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定期外售给废品回收站。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院区

医疗废物暂存间，收集后由昭通市鲁甸县洋溢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2天/次清



运并安全处置，暂存不超过 2天。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于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内脱水、

消毒、暂存，定期由相关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项目设置了一般固废暂存间，设置情况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落实情况

（一）废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对医院污水排放口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先经化粪池处理后，再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

排入集镇污水管网。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中污染因子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2的预处理标准，氨氮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中 B级标准的要求，可以排入当地集镇污水管网。

（二）废气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引用茨院乡卫生院污水处理站下风向 10m范围内验收检结果，

监测结果，根据检测结果，污水处理站下风向 10m范围内废气中氨、硫化氢排放浓

度可以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3要求。本项目污水

处理站处理能力与茨院乡卫生院污水处理站相同，病床规模小于茨院乡卫生院，因

此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中的氨、硫化氢也可以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3要求。

（三）噪声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对项目厂界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四

厂界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2 类相应

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报告结果可知，项目严格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立了相应的环境管理体系，设置了环保总负责人，落实了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措

施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设单位依据环评报告中提出的

各项治理措施对各产生污染物进行了有效治理，在试运行期间、验收期间均能做到



达标排放及妥善处理处置，项目的建成运行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小寨镇卫生院业务用房、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基本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和“三同

时”制度，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有关规定，在项目建设和调试期间，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

项环保措施和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鲁甸分局的批复要求，建设期及运营期间未出现周

围居民投诉现象及环境污染事故，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治理有效，固

体废物处置妥善。

验收组（名单附后）经现场检查、审查验收资料及监测结果，并认真讨论后，

认为该项目满足“批复”及环评报告的要求，具备环保验收条件，与会的各单位代

表均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强化操作人员岗位

培训，严格按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

（二）定期对污水处理站、管道等进行检查维修，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发

生，出现问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三）加强固废管理，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暂存，并定期委托相关资质单

位处置，禁止混入生活垃圾。

（四）按验收组的建议和要求进行完善。

鲁甸县卫生健康局

2020年 3月 21日


